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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
第 355 号 

 
 
 
 

《南京市微型消防站建设管理规定》已经 2025 年 12 月 19

日市政府第 7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6 年 2

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 

代市长： 

 

2025 年 1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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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微型消防站建设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和规范微型消防站建设和管理工作，提

高微型消防站初起火灾扑救能力和火灾预防能力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江苏省消防条例》、《南京市消防条例》

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微型消防站建设和管理等工

作，适用本规定。 

本规定所称微型消防站，是指有关单位建设的配备相应人

员和装备、具备组织人员疏散和初起火灾扑救能力的志愿消防

组织。 

第三条  本市微型消防站的建设和管理，遵循政府主导、

社会参与、联勤联防、自防自救的基本原则。 

第四条  市、区人民政府和江北新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

消防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微型消防站建设和管理工作保障机

制。 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配合做好微型消防站建设和管理

的指导工作，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。 

第五条  消防救援机构根据职责做好微型消防站建设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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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业务指导等工作，统一调度微型消防站开展灭火救援。 

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住

房保障和房产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做好微型

消防站相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 微型消防站建设和管理所需经费由微型消防站建

设单位承担。区人民政府和江北新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情况予

以补贴和奖励。 

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微型消防站建设进行捐赠。 

第七条  公众聚集场所、通信枢纽、交通枢纽、石油化工

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确定为消防

安全重点单位，并建设微型消防站。 

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和社区微型消防站，应当根

据国家和省有关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要求分级分类建设。合用

消防控制室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，可以联合建设微型消防站。 

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住宅小区和未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

位的托育机构、幼儿园、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养老机构、福

利院、医院等单位建设微型消防站，加强消防安全管理。 

第八条  消防救援机构可以指导有条件的消防安全重点单

位和住宅小区等，对已经建成的微型消防站提档升级，建设消

防快速处置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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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岗前消

防安全培训和日常训练工作进行业务指导，定期组织开展联勤

联训、拉动测试和实操演练，提升工作人员消防器材使用、人

员疏散组织、初起火灾扑救等职业技能。 

第十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根据国家和省规定配备相应数量

的工作人员，并设置站长等岗位。 

鼓励优先招募退役军人、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、具有消

防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担任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。 

第十一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结合场所规模、火灾危险性、

人员密集程度等情况建设，按照有关规定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

灭火器材、通信器材、破拆器材、救生器材、基本防护设备等

装备。 

第十二条 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应当设置人员值

守、消防器材存放等用房。微型消防站用房可以与消防控制室

合用，有条件的可以单独设置。 

其他微型消防站可以利用物业配套设施、现有场地等设置，

满足人员值守、消防器材存放等基本要求。 

微型消防站应当在醒目位置，设置由市消防救援机构统一

规定的微型消防站标识。 

第十三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于建设完成之日起十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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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，书面向所在地区消防救援机构报送站点位置、人员信息、

联系方式等信息。微型消防站有关信息发生变化或者解散的，

应当及时告知消防救援机构。 

第十四条  微型消防站实行站长负责制。消防安全重点单

位微型消防站站长由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担任。 

站长负责制定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制度和灭火救援预案，

组织开展灭火救援业务训练、日常防火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等

管理工作，组织指挥人员疏散和初起火灾扑救。 

第十五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岗前消防安

全培训，掌握消防安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具备相应的工作

能力。 

第十六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二十四

小时值守制度，配备相应数量的值守人员。值守人员接到火情

信息后应当快速核实，确认火情并立即采取处置措施。 

第十七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根据地域特点、行业类型和灾

害特征等制定日常训练方案，定期开展业务理论学习、体能技

能训练、器材装备操作、灭火救援预案演练等活动。 

第十八条 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微型消防站纳入本地区灭

火救援联勤联动体系。微型消防站应当确保联络畅通，接受消

防救援机构的统一调度，参与初起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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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定期开展日常防火巡查，及时

发现并督促有关单位和人员消除火灾隐患；经督促仍不改正的，

应当及时报告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所在地区消防救援

机构。 

第二十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工作，利用

多种方式宣传普及消防常识和消防法律法规，提高群众自防自

救能力。 

第二十一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建立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站

点管理情况等工作档案，记录人员信息、器材装备、值班巡查、

业务训练、灭火救援等内容。 

第二十二条  微型消防站参加周边区域火灾扑救产生器材

装备损耗或者施救费用的，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给予补偿。 

第二十三条  微型消防站应当按照规定为工作人员购买相

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健康检查，建立职

业健康档案记录。 

第二十四条  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在业务训练、预防和扑

救火灾、应急救援等工作中受伤、致残、死亡或者患职业病的，

依法按照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申请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，

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；符合见义勇为或者烈士评定条件的，按照

有关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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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

有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规定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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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区人民政府，江北新区管委会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。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南京警备区，南京日报社。 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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